
附件  2：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能力水平项目线上考试考生须知

一、考前准备工作

1.考生须按照考试系统使用手册中的相关要求准备设备。

2.考生使用电脑登录考试系统后，须同时使用移动设备登录第二视角监考平台。

将移动设备旋转一周展示考生所处的考试环境及空白草稿纸，展示完成后将移

动设备固定在移动设备指定摆放的位置上继续拍摄，以保证实时监控及考试全

过程录音录像，对考试行为进行佐证。

3.考生须在线上模拟测试时调试完成硬件设备和安装考试相关软件，如考生在调

试及正式考试期间遇到技术问题，可点击考试客户端右下角“在线客服”联系

在线工作人员进行咨询。

4.121月 29 日上午 8:00，考生可以预登录考试系统客户端再次调试设备。考生须

  按考试系统使用手册要求将设备及网络调试到最佳状态，关闭考试电脑中所有

  与考试无关的软件。保证电脑和移动设备端摄像头、麦克风全程开启。

5.考试开始前，考试系统登录采用人脸识别功能进行身份核验。每位考生将至多

有 5 次 AI 人脸识别机会，5 次机会使用完毕后仍被判定为不合格的考生将进

 行人工判定。

6.12 月 29 日上午 8:30 考试开始，当天上午 9:00 以后，考生如仍未登录考试系

  统，视为其自动放弃考试资格。考试开始  60  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考生因

  个人原因延迟登录考试系统，延迟的时间将计入该考生的考试总时长。

7.本次考试考生可自行准备  1  张空白草稿纸，本次考试不可以使用实体计算器，



可使用系统自带的计算器计算。

二、考中注意事项

1.考试过程中，考试系统会全程对考生的行为进行监控，因此考生本人务必始终

在监控视频范围内。同时，考生所处考试环境不得有其他人员在场。

2.考试全过程须保证第二视角监考平台始终保持前台运行状态，不得最小化或退

出。

3.考试系统将实时监控，全程录像、抓拍考生考试画面。考生在考试全程不得接

触和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考试电脑、第二视角监控的移动设备不得后台运行、

打开或使用任何与考试无关的软件，如强制使用将导致考试系统卡顿、退出。

4.考试过程中由于考生方设备硬件故障、断电、断网等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的，

当场考试将不予以补时。

5.考生在模拟测试和正式考试期间禁止退出考试客户端，如考试中途出现需要人

工协助处理的问题，请考生通过考试客户端右侧“在线客服”获取帮助。考生

只允许通过考试客户端与考试系统客服人员进行沟通，切勿在未与工作人员联

系的情况下自行重新登录系统。

6.在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会根据需要与考生进行实时视频沟通。为保证监考老

师可及时与考生取得联系，在正式考试时考生的电脑设备及用于第二视角监控

的设备不可静音，全程调至正常音量，确保考试中能听到监考老师的呼叫。

三、特别提示

1.线上模拟测试及正式考试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将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1)考生设备的硬、软件未满足考试要求，导致其无法正常参加考试、第二视角监

考视频不能正常显示；



(2)考生因未参加线上模拟测试、线上模拟测试未将设备及第二视角监考设备调

试到可用状态、未按照设备要求准备设备等原因，导致正式考试无法正常进

行的；

(3)考生未按照本须知及考试系统使用手册要求进行登录、答题、保存、交卷，

导致考试系统不能正确记录相关信息的；

(4)考生上传照片与本人考试当天面貌经人工判定后仍认定为不匹配的。

2.考试过程中针对以下行为，考生将会被认定为违反考试纪律，造成严重后果的，

考生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1)伪造资料、身份信息替代他人或被他人替代参加考试的行为；

(2)作答空间内出现两人或两人以上，或通过各种方式由他人协助进行作答的情

况；

(3)考试期间监考系统出现第一视角或第二视角缺失情况；

(4)佩戴口罩、遮挡面部、遮挡或关闭摄像头、麦克风、离开视频范围等逃避监

控的行为；

(5)考试期间出现无故离开座位的行为；

(6)考生桌面存在除考试设备外的其他物品的情形；

(7)考试期间翻看书籍、资料、使用通讯工具的行为；

(8)考试期间佩戴入耳式耳机、耳麦的行为；

(9)考试期间无故频繁切换出考试界面或关闭考试系统重新登录的行为；

(10)考试期间使用电脑打开和使用与考试无关软件的行为；

(11)拍摄、抄录、传播试题内容的行为；

(12)答案中出现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与考生有关的信息；



(13)评卷过程中发现并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14)恶意破坏考试系统、篡改考试数据的行为；

(15)其他违反考试公平性，危害考试安全的行为。

出现上述违纪行为或有疑似违纪行为的考生，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根

据考试记录进行判定，视考生行为轻重进行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强制中

止本次考试、取消本次考试成绩等。




